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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及議程 

 時間：一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市科學園區科技五路六號 本公司會議室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全體股東及股權代表人 

 主席：盧董事長超群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其他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案 

  五、選舉事項 

（一）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六、討論事項 

（一）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二）修正「公司章程」案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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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第 4至 5頁），報請  公鑒。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二（第 6頁），報請  公

鑒。 

三、其他報告事項 

    本次無其他報告事項。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第

4至 5頁）、附件三及附件四（第 7至 30 頁），其中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徐聖忠、江采燕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查核報告在案，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案。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892,914,430 元，虧損撥補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附件五（第 31 頁），敬請  承認。 

決 議： 

■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說 明：一、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任期至 113 年 7 月 1 日屆滿，擬進行全面改選，第十二

屆董事會擬選任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四席），新任董事任期自 113 年 6 月 25

日至 116 年 6 月 24 日止，共計三年。 

二、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常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六（第 32 至 34 頁），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

議事手冊附錄三（第 44 頁）。 

三、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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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本公司董事候選人為自己或他

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七（第 35 至 36 頁），依法擬提

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情形，提請  核議。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公司章程」案。 

說 明：為利企業集團留才之所需，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

手冊附件八（第 37 頁），提請  核議。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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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件   
附件一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半導體產業受全球經濟通膨、消費疲軟及升息壓力等綜合影響，2023年呈現負成長，根

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協會（WSTS）統計，2023年全球半導體市場產值約5,268億美元，年減

8.2%；而台灣雖然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下，逐漸成為最重要的半導體供應鏈地區之一，但在庫

存及供需調整的挑戰及地緣政治的壓力下，根據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及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統計，2023年台灣IC產業產值約新台幣4.34兆元，年減10.2%，衰退幅度高於全球半導

體市場。以產品別來看，記憶體市場更因受到價格波動之影響，連續二年衰退，2023年之跌

幅更接近4成，對記憶體廠商而言，2023年是艱辛的一年。 

營運成果 

本公司202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26.62億元，合併稅後淨損為新台幣9.93億元，每

股虧損3.09元。 

營運方針及經營策略 

鈺創集團以眼睛、腦筋、神經仿思人體工學，打造「三經合流」之營運戰略，將資源聚

焦三大核心產品線，進行產品開發與集團整合，結合創新發明及企業永續精神，持續發展半

導體元件與製程之前瞻研究，累積具競爭力的創新發明智財權，運用同/異質整合技術，推動

半導體技術及記憶體產品之革新，以掌握AI發展帶來的機會。在經營策略上，持續於控管成

本、撙節費用、強化營運效能、提升組織韌性等面向進行改革；強調品質領軍與技術服務之

行銷策略，贏取國際領袖級客戶長期穩定合作關係；優化產品組合、積極開發新產品及新市

場，發揮技術及業務整合能力；並與多家系統廠商共同開發因應未來潮流之創新產品，從單

純元件銷售，切入軟體、應用與系統領域，轉型為次系統提供者，為產品進行加值與賦能；

同時與各領域之策略夥伴深化合作關係，在產能、技術、市場與資本上進行合作，充實鈺創

集團營運成長的動能，為長期發展奠基。 

研究發展 

依據「三經合流」之戰略精神，鈺創集團主要分為三大產品線： 

一、專精型緩衝記憶體（Specialty Buffer Memory） 

鈺創科技之專精型DRAM產品以高品質、高效能及高經濟效益著稱，具備極高頻

寬（Ultra-High Bandwidth)與超低功耗（Super-Low Power Consumption）之優勢，

除了提供消費性市場使用之商業規格外，對於使用環境嚴苛的工業規格及要求高品

質、高可靠度之車用規格，亦提供客製化的KGD（Known Good Die）解決方案。全系

列產品規格包括SDR、DDR、DDR2、DDR3、DDR3L、DDR4與LPDDR2與LPDDR4/4X，輸出

入位元數自4到64位元，容量涵蓋16Mb至16Gb，其中DDR2、DDR3、DDR3L、DDR4與

LPDDR4/4X高容量產品已採用2x/1x奈米先進製程量產，可廣泛應用於網通、機上盒、

數位電視、監控設備、5G寬頻通訊及快速成長的AI終端、智慧家庭、機器人及雲端

存儲等新興應用領域中。 

此外因應近年快速成長的車用市場，鈺創科技運用創新的電路設計，突破傳統

DRAM先天物理特性，首創長效資料保存（Long Retention Time；LRT）技術，推出

符合JEDEC標準介面的LRTDRAM
TM
產品，在車用、異質整合與KGD等高溫以及大容量的

應用領域下，可大幅提升整體效能。 

在AI領域，鈺創科技滿足AI世代對微型終端裝置的大量需求，領先發表全世界

第一顆採用晶圓級晶片尺寸封裝（Wafer Level Chip Scale Package；WLCSP）技術

的RPC DRAM
®
，該DRAM之引腳數僅需標準型DRAM的一半，為目前體積（Form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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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並可提供x16 DDR3 SDRAM高數據頻寬的微小型DRAM，兼具成本與功耗的雙重優

勢，適合應用於工用、機器人、AR/VR、邊緣AI及穿戴式裝置或移動裝置的終端AI

產品，並開發「AI+DRAM異質性整合平台」以協助極小化、低功耗的特殊應用ASIC

系統設計。此外於2023年底推出可將記憶體、記憶體控制IP及封裝技術等軟硬體架

構進行整合的一站式創新AI記憶體平台「MemoraiLink」，透過此平台，客戶可結合

跨領域技術快速進行產品開發，縮短上市時間，為全方位之記憶體解決方案。 

二、USB高速傳輸晶片 

鈺創集團領先全球，擁有同時符合USB4規格之USB Type-C及Thunderbolt兩大傳

輸介面之IC解決方案，針對最新的DP 2.1、USB4、Thunderbolt 5規格導入PD IC跟

Emarker IC的新應用並且向下相容。此外新一代4K@60Hz擷取IC，支援H.265、H.264

壓縮影像資料，整合多項影音處理功能，可應用於直播、導播機、遊戲、會議系統、

醫療、工控等市場，進一步跨入Pro AV專業影音市場。 

三、3D影像晶片及AI應用 

發展廣角影像技術及景深點雲深度演算法，可做為AI Edge終端運算與深度學習

之開發利器。提供機器視覺ICs、2D/3D次系統解決方案及3D感測攝像模組（3D 

Sensing Camera Module），採用「AI +」概念，將人工智慧和其他軟硬件加速器技

術整合到現有的產品中，並跨入系統級晶片領域，推出嶄新而具有革命性的eCV系列

晶片，以搶攻AI邊緣運算市場及單眼、雙眼、多眼之3D立體視覺（ThingCapture
TM

Vision）攝影機，搭配獨家之SDK開發套件可進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

模型實作，應用於影像辨識、影像定位導航、3D全像投影（Hologram）等；近期也

推出內建AI晶片之XINK新世代機器人視覺平台，可在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更適合

於AI/ML等領域使用。透過與國際大廠合作，相關產品在醫療、智慧物聯網及智慧家

居、自動駕駛系統、工業自動化、機器人、機器視覺及智能監控與安防皆有廣泛的

應用。 

另外隨著AI及雲端應用的普及，「隱私」成為重要議題，鈺創集團亦提供個人隱私保護及

軟硬體資料隱私計算解決方案，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下進行特定活動的針對性觀察和追蹤，

透過專利演算法，進行大數據分析及數據趨勢解碼，主要應用於醫療、民生、娛樂、金融及

元宇宙之資料保護領域；並已連續兩年榮獲CES創新產品獎之殊榮。 

本公司致力於提供高階及高附加價值之產品組合，發揮「軟硬兼施」設計本領且自力研

發軟體、硬體及軔體技術；累計至2023年底，鈺創集團取得的國內外專利達814件，另有申請

中之專利共318件，擁有堅實之研發創新能力。 

營運展望 

隨著半導體產業邁向兆世代，本公司順應異質性整合（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之

產業趨勢並融合綠色設計及無汙染工業之永續概念，持續開發高速度、高頻寬、低電壓、低

耗電、適容量、低成本的專精型記憶體及邏輯晶片產品，供應寬頻通訊、無線網路、虛擬實

境、消費性電子、安全監控、智慧家庭、智能汽車與無人機、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新興應

用領域所帶來的全新需求，同時擴展工業用與車用規格領域之業務，發展新型營運模式與產

品線；半導體產業在歷經近二年的庫存去化與調整，產業普遍預估隨著消費性電子及通訊電

子市場需求的回溫，以及車用電子市場快速成長與AI帶來的新應用與需求，2024年半導體產

業將迎來復甦，持續推升成長動能；記憶體市場則跌深反彈，後市可期；本公司將持續加快

創新研發的腳步及優化產品組合，積極開拓新客源及新市場，提升應用目標市場之占有率，

使營運能穩健成長。 

董事長暨執行長：盧超群 經理人：鄧茂松 會計主管：鄭育佳

-5-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虧損撥補表及營業報告書，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

述財務報表、虧損撥補表及營業報告書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致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愛真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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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一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475,806,688

減：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度稅後淨損 (892,914,430)

減: 子公司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57,000,000)

加: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 5,148,325

待彌補虧損 (468,959,417)

分配項目 

加：法定公積彌補虧損 96,909,860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307,508,391

期末待彌補虧損 (64,541,166)

董事長暨執行長：盧超群        經理人：鄧茂松 會計主管：鄭育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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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理

事
長

 

華
東

科
技

董
事

代
表

人
 

鈺
創

科
技

董
事

長
/
執

行
長

 

鈺
群

科
技

董
事

代
表

人
/
執

行
長

 

鈺
立

微
電

子
創

辦
人

/
董

事
代

表
人

/
執

行
長

 

e
E
v
er

 
Te

c
hn

o
lo

g
y 

L
im

i
te

d
董

事
 

e
Y
s
3D

 
Mi

c
ro

e
le

c
tr

o
ni

c
s,

 I
n
c
.
董

事
 

帝
濶

智
慧

科
技

董
事

/
執

行
長

 

I
n
v
en

t
io

n
 
a
n
d 

C
ol

l
ab

o
ra

t
i
on

 
La

b
or

a
to

r
y 

P
t
e
. 

L
td

.
顧

問
 

T
-
E
ra

 
Ar

c
hi

t
ec

t
ur

e
 T

e
ch

no
l
o
gy

,
 I

n
c.

顧
問

 

T
A
T
 T

e
ch

n
ol

o
gy

,
 I

n
c.

顧
問

 

兆
紀

元
微

系
統

科
技

顧
問

 

兆
紀

元
設

計
整

合
科

技
顧

問
 

台
灣

人
工

智
慧

晶
片

聯
盟

(
A
I
T
A
)
會

長
 

台
灣

半
導

體
產

業
協

會
(
T
S
I
A
)常

務
理

事
 

全
球

半
導

體
聯

盟
(
G
S
A
)
理

事
暨

亞
太

領
袖

會
主

席
 

台
灣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科
學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常
務

理
事

 

台
灣

玉
山

科
技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台
灣

電
機

電
子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
T
E
E
MA

)
常

務
理

事

暨
半

導
體

與
A
I
應

用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V
L
S
I 

S
ym

p
os
i
a
技

術
委

員
會

委
員

 

台
灣

大
學

特
聘

研
究

講
座

教
授

 

1
1
,
77

9
,9

7
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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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候

選
人

 

類
別

 
姓

名
或

名
稱

 
主

要
學

經
歷

 
現

職
 

持
有

股
數

 

2
 

董
事

 
鄧

茂
松

 

台
灣

大
學

商
學

碩
士

 

工
研

院
電

子
工

業
研

究
所

 

交
通

大
學

工
學

學
士

 

V
a
n
gu

r
d 

I
nt

e
rn

a
ti

o
na

l
 S

em
i
c
on

d
uc

t
or

 

-
A
m
er

i
ca

處
長

 

欣
銓

科
技

共
同

創
始

人
/
副

總
經

理
 

華
潤

上
華

科
技

行
銷

/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
營

運
長

/

總
經

理
等

職
務

 

華
潤

微
電

子
執

行
長

/
執

行
董

事
 

鈺
創

科
技

董
事

/
總

經
理

/
提

名
委

員
會

委
員

 

E
t
r
on

 
T
ec

h
no

l
og

y
 
Am

e
ri

ca
,
 
I
nc

.
 
Ma

n
ag

i
ng
 

D
i
r
ec

t
or
 

A
n
z
on

 
Te

c
hn

o
lo

g
y,

 
In

c
.
董
事

 

鈺
群

科
技

董
事

長
/
總

經
理

 

鈺
立

微
電

子
董

事
長

 

e
C
a
pt

u
re

 
Lt

d
. 

C
o.

 
董

事
 

e
C
a
pt

u
re

 
Co

.
, 

L
im

i
te

d
董
事

 

I
n
s
ig

n
is

 
Te

c
hn

o
lo

g
y,

 
In

c.
董

事
 

I
n
s
ig

n
is

 
Te

c
hn

o
lo

g
y 

C
or

po
r
a
ti

o
n
董

事
 

e
E
v
er

 
Te

c
hn

o
lo

g
y 

L
im

i
te

d
董

事
 

e
Y
s
3D

 
Mi

c
ro

e
le

c
tr

o
ni

c
s,

 I
n
c
.
董

事
 

帝
濶

智
慧

科
技

監
察

人
 

A
i
Y
s3

D
 T

e
ch

n
ol

o
gy

,
 I

n
c.
董

事
 

I
n
v
en

t
io

n
 
a
n
d 

C
ol

l
ab

o
ra

t
i
on

 
La

b
or

a
to

r
y 

P
t
e
. 

L
td

.
 M

a
na

g
in

g
 D

i
re

ct
o
r 

G
r
e
at

 
Te

a
m 

B
ac

k
en

d
 F

o
un

dr
y
,
 I

n
c.

董
事

 

漢
磊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T
o
p
pa

n 
P
ho

t
om

a
sk

 C
o
.,
 
L
td

.
 E

x
te

r
na

l 
B
oa

r
d 

o
f
 
Di

r
ec

t
or
 

1
,
0
68

,
00

4
股

3
 

董
事

 
久

疆
投

資
(
股

)
公

司
 

鈺
創

科
技

董
事

 

宏
泰

電
工

董
事

長
 

欣
銓

科
技

董
事

 

鈺
創

科
技

董
事

 

宏
泰

電
工

董
事

長
 

欣
銓

科
技

董
事

 

7
8
2
,4

7
3
股

4
 

董
事

 
凱

駿
投

資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徐
美

玲
 

台
灣

大
學

學
士

 

永
昕

生
物

醫
藥

財
務

長
 

協
臻

光
電

財
務

長
 

林
莉

國
際

財
務

長
/
管

理
委

員
會

成
員

/
監

察
人

 

宏
泰

電
工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鈺
創

科
技

董
事

代
表

人
 

鈺
群

科
技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鈺
立

微
電

子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e
E
v
er

 
Te

c
hn

o
lo

g
y 

L
im

i
te

d
董

事
 

e
Y
s
3D

 
Mi

c
ro

e
le

c
tr

o
ni

c
s,

 I
n
c
.
董

事
 

凱
駿

投
資

監
察

人
 

6
,
7
16

股
 

5
 

董
事

 
凱

駿
投

資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戎
博

斗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碩
士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系
 

鈺
創

科
技

董
事

代
表

人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
研

發
主

管
 

凱
駿

投
資

董
事

長
/
總

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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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候

選
人

 

類
別

 
姓

名
或

名
稱

 
主

要
學

經
歷

 
現

職
 

持
有

股
數

 

6
 

獨
立

 

董
事

 
王

愛
真

 

台
灣

大
學

商
學

系
銀

行
組

 

詹
金

寶
證

券
投

顧
台

灣
分

公
司

分
析

師
 

亞
洲

證
券

台
南

分
公

司
研

究
部

主
管

 

冠
冕

真
道

理
財

協
會

南
區

主
任

 

冠
冕

全
球

華
人

(
股

)
公

司
財

務
長

 

精
拓

科
技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鈺
創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
提

名
委

員
會

委
員

 

弘
眞

科
技

監
察

人
 

0
股

7
 

獨
立

 

董
事

 
曾

仁
宏

 

交
通

大
學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電
機

學
士

 

光
群

雷
射

總
經

理
 

台
傑

科
技

總
經

理
 

G
r
e
at

 
Te

a
m 

B
ac

k
en

d
 F
o
un
dr
y
,
 I
n
c.
執

行
長

 

鈺
創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0
股

8
 

獨
立

 

董
事

 
黃

韻
潔

 

中
興

大
學

財
稅

學
系

 

晶
精

科
技

董
事

 

政
函

國
際

董
事

 

M
o
n
ey

w
in

 
In

t
er

n
at

i
on

a
l 

Li
m
i
te

d
董

事
 

銳
發

科
技

監
察

人
 

宣
茂

科
技

監
察

人
 

宏
泰

電
工

投
資

經
理

 

鈺
創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光
多

科
技

監
察

人
 

光
多

能
源

監
察

人
 

光
多

工
商

顧
問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0
股

9
 

獨
立

 

董
事

 
王

偉
臣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會
計

系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鈺
創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提

名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精
拓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富
采

投
資

控
股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台
灣

光
罩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志
成

合
署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0
股

註
1
：

本
公

司
擬

提
名

之
獨

立
董

事
名

單
除

王
愛

真
獨

立
董

事
，

其
餘

均
未

連
續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達
三

屆
。

 

註
2
：

繼
續

提
名

已
連

續
擔

任
三

屆
獨

立
董

事
之

理
由

：
因

考
量

其
專

才
與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
對

公
司

有
明

顯
助

益
，

於
行

使
獨

立
董

事
職

責
時

，
仍

可
發

揮
其

專
長

及
對

董
事

會
監

督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故
本

次
選

舉
擬

繼
續

提
名

其
擔

任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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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董
事
候

選
人
為
自
己
或
他

人
屬
於

公
司
營
業
範
圍

內
之
行
為
 

董
事
候
選

人
姓
名

 
競
業
公
司

名
稱

 
該
公
司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擔
任
職
務

 

盧
超
群

 

鈺
群
科
技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董
事
代
表

人
/
執
行
長

 

鈺
立
微
電

子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董
事
代
表

人
/
執
行
長

 

帝
濶
智
慧

科
技
(
股
)
公
司

 
軟
體
資
訊

服
務
業

 
董
事
/
執
行
長

 

I
n
v
en
t
io
n
 a
n
d 
C
ol
l
ab
o
ra
ti
o
n
 L
a
bo
r
at
o
ry
 
Pt
e
. 
L
td
. 

半
導

體
技

術
開

發
、

諮
詢

和
設

計
服

務
 

顧
問

 

T
-
E
ra
 
Ar
c
hi
t
ec
t
ur
e
 T
e
ch
no
l
o
gy
,
 I
n
c.
 

一
般

投
資

事
業

 
顧
問

 

T
A
T
 T
e
ch
n
ol
o
gy
,
 I
n
c.
 

一
般

投
資

事
業

 
顧
問

 

兆
紀
元
微

系
統
科

技
(
股
)
公
司

 
半
導
體
技

術
開
發

、
諮
詢

和
設

計
服
務

 
顧
問

 

兆
紀
元
設

計
整
合

科
技
(
股
)
公

司
 

半
導
體
技

術
開
發

、
諮
詢

和
設

計
服
務

 
顧
問

 

鄧
茂
松

 

E
t
r
on
 
Te
c
hn
o
lo
g
y 
A
me
r
ic
a,
 
I
nc
. 

積
體

電
路

買
賣

業
 

M
a
n
ag
i
ng
 
Di
r
ec
t
or
 

鈺
群
科
技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董
事
長
/
總
經

理
 

鈺
立
微
電

子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董
事
長

 

e
C
a
pt
u
re
 
Co
.
, 
L
im
i
te
d
  

電
子

產
品

之
開

發
及

行
銷

、
銷

售
 

董
事

 

I
n
s
ig
n
is
 
Te
c
hn
o
lo
g
y 
C
or
po
r
a
ti
o
n 
 

電
子

零
組

件
買

賣
業

 
董

事
 

帝
濶
智
慧

科
技
(
股
)
公
司

 
軟
體
資
訊

服
務
業

 
監
察
人

 

I
n
v
en
t
io
n
 a
n
d 
C
ol
l
ab
o
ra
ti
o
n
 L
a
bo
r
at
o
ry
 
Pt
e
. 
L
td
. 

半
導

體
技

術
開

發
、

諮
詢

和
設

計
服

務
 

M
a
n
ag
i
ng
 
Di
r
ec
t
or
 

G
r
e
at
 
Te
a
m 
B
ac
k
en
d
 F
o
un
dr
y
,
 I
n
c.
  

半
導

體
及

功
率

模
組

封
裝

、
設

計
、

製
造

、
測

試
 

董
事

 

漢
磊
科
技
(
股
)
公

司
 

功
率
半
導

體
及
類

比
積
體

電
路

之
晶
圓
代

工
 

獨
立
董
事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委

員
 

T
o
p
pa
n
 P
h
ot
o
ma
s
k 
C
o.
,
 L
td
. 

光
罩
業

 
E
x
t
er
n
al
 
Bo
a
rd
 
of
 
Di
r
ec
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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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候
選

人
姓
名

 
競
業
公
司

名
稱

 
該
公
司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擔
任
職
務

 

久
疆
投
資
(
股
)
公

司
 

欣
銓
科
技
(
股
)
公

司
 

半
導
體
測

試
 

董
事

 

凱
駿
投
資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徐
美
玲

 

鈺
群
科
技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鈺
立
微
電

子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王
愛
真

 
弘
眞
科
技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監
察
人

 

王
偉
臣

 
精
拓
科
技
(
股
)
公

司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獨
立
董
事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委

員
 

台
灣
光
罩
(
股
)
公

司
 

光
罩
業

 
獨
立
董
事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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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總額為新台幣陸拾

伍億元，分為陸億伍仟萬股，每股面

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

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每股之發

行價格，由董事會依公司法或證券相

關法令定之。

第一項資本額內保留新台幣陸億伍

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

陸仟伍佰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

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

之對象、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

工、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之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 七 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總額為新台幣陸拾

伍億元，分為陸億伍仟萬股，每股面

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

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每股之發

行價格，由董事會依公司法或證券相

關法令定之。

第一項資本額內保留新台幣陸億伍

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

陸仟伍佰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

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為利集團企業留

才之所需，擬配

合公司法第一百

六十七條之一、

一百六十七條之

二及二百六十七

條規定，放寬公

司於辦理庫藏股

轉讓、發行新

股、發行員工認

股權憑證及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時

其對象之範圍，

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第三十五條

（略）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

年五月十三日，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

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五條

（略）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

年五月十三日。

增列修正次數及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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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附錄一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

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第六條：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八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原議案之修

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議人代表之股權，應達已發行普

通股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出席之股東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維護議場秩序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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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不服主席糾正，

防礙議場秩序者，主席得停止其出席。 

第十二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五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表決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該表決票之權數應不得計算： 

1.未使用本公司製定之表決票。 

2.未投入票櫃之表決票。 

3.未經書寫文字之空白票或未就議案表達意見之空白票。 

4.表決票除應填寫之項目外，另外夾寫其他文字。 

5.表決票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6.代理人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規定使用表決票。 

第十六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如遇地震、空襲警報或其他不可抗拒之

情事發生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各自疏散，並視情況宣佈續行開會之時間，

或經股東會決議在五日內免為通知及公告續行開會。。 

第十七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第十八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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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109年5月13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中文名稱為「鈺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英文名稱為「Etron Technology,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研究、開發、生產、製造、測試、銷售下列產品：半導體裝置，包括各式

積體電路及其零組件。 

（二）前項產品有關之管理顧問、諮詢及技術移轉。 

（三）兼營本公司業務相關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得應業務需要對外擔任保證人。 

第 四 條：本公司轉投資之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

限制。 

第 五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中華民國台灣省新竹科學園區，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

機關之同意方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第 六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七 條：本公司額定資本總額為新台幣陸拾伍億元，分為陸億伍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每股之發行價格，由董事會

依公司法或證券相關法令定之。 

第一項資本額內保留新台幣陸億伍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陸仟伍佰

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再經主管機關

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九 條：股份轉讓應由轉讓人與受讓人填具申請書並署名蓋章，向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之

股務代理機構申請過戶，在轉讓手續完成之前，股份視為原股東所有。 

第 十 條：股東遺失股票時應正式向本公司通知，相關手續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處理之。 

第十一條：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

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 

 （二）股東臨時會，經董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第十三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以外之

-40-



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

擔任。 

第十四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之

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十五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第十六條：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七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有關行使方式及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依法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其結果，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四章  董事 

 

第十八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

計算當選名額。 

全體董事所持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

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於董事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

任保險。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

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二十一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

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

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二條：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應親自出

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對於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

理出席，前述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時，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職權依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

定及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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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理人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得設執行長、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數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

法第二十九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職權範圍授權董事會決議之，董事會得

授權董事長決定之。 

第二十六條：經理人不得兼任他公司同等之職務，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但經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總經理應依照有關法令，本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綜理本公司日

常業務。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八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年度終了應辦理決算。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董事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造具下

列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 三十 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虧損，次提撥百分之十法

定盈餘公積及依股東會決議或主管機關之命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後，其餘之盈餘加計前期累積未分配盈餘數，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依據公司中長期營運規劃、投資計畫、資本預算及內外部環

境變化等因素並同時兼顧股東利益，由董事會予以訂定。盈餘分配除依前項規

定辦理外，當年度股東股利分配，現金股利發放比率不低於百分之五。 

第三十條之一：公司應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十二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不超過當

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二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三十一條：股東股利之分派，以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基準日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股東為限。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三十四條：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其所雇之人員等不得將本公司之機密文件或因參與本

公司營運所得之技術、市場、產品等機密資料告知或洩露於他人。本公司之技

術、市場、產品等詳細機密資料，非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

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不得對股東會提出報告。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八十年一月十五日訂立，自呈奉

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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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十月五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七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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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109 年 5 月 13 日股東常會修正 

一、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辦理之。 

二、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式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所印出席證編號代之。

董事之選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

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三、本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應選出之名額按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之，依選票統計結果，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如有兩人以上

得權數相同且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當選之董事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不適任者，其缺額由股東會另

行選任。 

四、選舉開始時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名，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由公司設置投

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五、選票由董事會備製，並加填出席證編號及其選舉權數。 

六、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

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

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七、選票上有下列事情之一者無效： 

1. 未用董事會所製發之選票者。 

2. 未投入票箱之選票或空白選票。 

3.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4. 所填被選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

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5. 除被選舉人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

其他文字者。 

6. 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份證明文件編號）者。 

7. 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八、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之。 

九、本辦法未盡事項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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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113 年 4 月 27 日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董事長 盧超群 11,779,978

董事 久疆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陳世怡） 782,473

董事 鄧茂松 1,068,004

董事 凱駿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徐美玲） 
6,716

董事 凱駿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戎博斗） 

獨立董事 王愛真 0

獨立董事 曾仁宏 0

獨立董事 黃韻潔 0

獨立董事 王偉臣 0

合計 13,637,171

註：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份為12,000,000股，截至113年4月27日止持有13,637,171股，已符合法定標

準；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份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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